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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立即整改，做到措施到位，按照整改方案时

间节点，完善配套管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达到
群众满意的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4年1月31日。
（三）整改措施
1.虞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3年12月

6日紧急召开现场专项会议，制定配套污水管网
建设整改方案，与河南建堃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对
接，进行施工图设计。

2.虞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3年12月
7日开始准备新建约 105米DN800钢插口水泥
管道，收集木兰汽车站周边和木兰汽车站以北生
活污水，建成后生活污水全部通过市政主管网进
入虞城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阶

段性办结，并制定了下步整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关于群众举报商丘市虞城县南关转盘木兰

汽车站北侧门面，从建成至今没有建设下水道问
题，该问题阶段性办结。

1.虞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召开现场专项会
议，制定整改方案，目前已与河南建堃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完成对接，正在进行施工图初步设计。

2.虞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12月7
日开始准备新建污水管网，新建DN800钢插口
水泥管约 105米。收集木兰汽车站周边和木兰
汽车站以北生活污水，建成后生活污水全部通过
市政主管网进入虞城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初步设计及相关手续办理，于
2024年1月31日建设完成。

3.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市政基础设施排
查整改，对于管网不健全区域及时谋划管网项目
实施，不断完善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确保生活
污水应收尽收，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责任单位：虞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下步整改方案
2023年12月7日，虞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针对群众举报的虞城县南关转盘木兰汽车站北
侧门面，从建成至今没有建设下水道问题，制定
《虞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虞城县南关转盘
木兰汽车站北侧配套污水管网建设整改方案》，
主要内容如下：

1.为确保整改工作有序推进，成立由虞城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强化责任落实，明确责任到人，制定整
改计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及时完成整改工作。

2.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谋划污水管网建设项
目，解决群众生活污水收集问题，2023年12月11
日前，完成工程项目图纸设计，2024年1月31日
之前完成项目建设。

3.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市政基础设施排
查整改，对于管网不健全区域及时谋划管网项目
实施，不断完善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确保生活
污水应收尽收，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责任人：张圣华 责任单位：虞城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四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050040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X3HA202312050040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民权县西外环高架桥西无害化处理厂违规建
设，距离居民区只有 200 米，长期产生刺鼻气
味。附近居民无法居住，要求搬离。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按行业类型属

于垃圾处理；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域分布
属于城郊结合部；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
题；按群众身边，属于产业集群；按照分类办理要
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的无害化处理厂全称为民权县德

兆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商丘市民权县西
外环高架桥西静脉产业园内。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421MA9G0CE42M，主要经营范围是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该公司年处理3000吨病死
畜禽尸体项目，于2021年12月经商丘市生态环
境局民权分局审批，文号：民环审〔2021〕第 054
号。2022年 3月建设，2023年 5月投产，主要设
备：原料储存、预破碎、输送系统（密闭冷藏运输
车、铲车、破碎机、冷库）、高温化制烘干系统（锅
炉、化制烘干一体机、螺旋输送机）、固液分离系
统（榨油机）、环保治理系统（降尘器、负压站、洗
涤塔、活性炭吸附箱、UV光氧箱、溶气气浮机、一
体化潜水处理站）。生产工艺：病死动物尸体→
破碎→化制烘干→压榨脱脂，主要产品：工业用
油脂和肉骨饼，生产规模：年处理3000吨病死畜
禽尸体。目前不具备自主验收条件，排污许可证

正在办理中。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

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商丘市民权县西外环高架桥西无

害化处理厂违规建设”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企业于 2020年 11

月 11日经民权县发改委备案，2021年 5月 28日
取得民权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驻证明，该公
司年处理3000吨病死畜禽尸体项目，于2021年
12月经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民权分局审批，文号：
民环审〔2021〕第054号，2022年3月份建设，2023
年5月投入生产。

（二）关于“距离居民区只有200米，长期产生
刺鼻气味。附近居民无法居住，要求搬离”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在生产过
程中冲洗车间地面废水，收集沉淀池密闭不严；
污水处理站未按环评要求安装臭气收集处理设
施，臭气外溢。现场核查，该公司距离居民区有
200米左右，存在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生活问题；该
企业符合民权县静脉产业园规划，对于群众要求
企业搬离，属不合规诉求。同时，周边居民已纳
入民权县整村搬迁计划，民权县将尽快完成搬迁
工作。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加强企业管理，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建设环保

设施，消除环境污染。同时，相关部门加大企业
监督检查力度和巡查频次，确保企业完善相关手
续，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行，切实维护群众的环
境权益。

（二）办结时限
2024年1月20日。
（三）整改措施
制定下步整改方案，督促企业签订排污许可

证和环评“三同时”自主验收委托办理合同。对
于不合规诉求，积极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争取
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谅解。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

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关于“距离居民区只有 200米，长期产生刺

鼻气味。附近居民无法居住，要求搬离。”问题，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阶段
性办结。截至目前2023年12月9日已完成沉淀
池密闭，且制定了下步整改方案，完成时限：2024
年1月20日。污水处理设施恶臭气体处理设施
及污水处理站（水槽）废气集气罩正在有序推进
中；企业已于 2023年 11月 7日与第三方公司签
订了排污许可证和环评“三同时”自主验收委托
办理合同。

（二）处理情况
针对该公司未落实环保“三同时”自主验收

制度，投入生产的问题，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民权
分局已对其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并于2023年12
月8日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豫1421
环责改字〔2023〕33号）。

下步整改方案
制定整改方案：一是2023年12月30日完成

污水处理站臭气处理设施和污水处理站（水槽）
废气集气罩安装，防止恶臭气体产生外溢；二是
2024年1月20日前完成环评“三同时”自主验收
和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三是实施周边居民整村
搬迁工作；四是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民权县畜牧发展中心
责 任 人：周波
监管单位：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民权县分局
责 任 人：汪道俊
五 、商 丘 市 民 权 县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050039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X3HA202312050039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民权县北关镇相府营村养牛场内有一化工厂和
蒜片厂，没有手续长期经营，所排气体气味刺鼻，污
水直排入河，腐蚀庄稼、树木，多次举报无果。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民权县，按行业类型属

于化工；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域分布属于
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
边属于散乱污；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
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的基本情况
涉及的民权县北关镇相府营村养殖场原为

民权县相府牛业有限公司，2008年建设，2011年
由于效益不好，连年亏损，改为养猪场，2019年停
止经营，2021年开始零散养羊至今。关于院内群
众举报蒜片厂，2022年3月进驻设备，建成由于
疫情和外界市场不稳定，前期一直没有生产，
2023年6月份收蒜期间季节性生产。主要设备：
上料机、壳扳机、烘干房、晾片机、清洗机等。关
于院内群众举报无名化工厂，生产设备：反应罐1

个、废气处理设备1套，2019年10月建设，建成后
因疫情一直未生产，2022年疫情结束后被北关镇
政府取缔除。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5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实、

1个部分属实，3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
分属实。

（一）关于“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相府营村养
牛场内有一化工厂和蒜片厂，没有手续长期经
营”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关于无名化工厂，
民权县相府营村干部在日常巡查时，发现该化工
厂无任何手续并上报北关镇政府，疫情结束后被
北关镇政府取缔拆除；关于蒜片厂，仅在2023年
6月份收蒜期间进行短暂生产，因大蒜市场价格
高，利润低等原因一直停产至今。院内上述两个
加工厂均未办理任何手续。

（二）关于“所排气体气味刺鼻”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院内蒜片厂在生产时，

洗蒜废水排入厂区沉淀池，沉淀池内洗蒜废水有
轻微恶臭气味。

（三）关于废水直接排入附近的河道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厂洗蒜废水排入厂

区沉淀池，不外排。通过排查及走访周边群众，
未发现有直接排入附近河道现象。

（四）关于“腐蚀庄稼、树木”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通过排查及走访周边

群众未发现有腐蚀庄稼、树木现象。
（五）关于“多次举报无果”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通过查阅近两年以来

12369环保热线和综合平台，未接到过上述问题
的举报。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对“散乱污”企业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取缔

到位，同时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对辖区内
“散乱污”开展全面排查，发现一处，取缔整治一
处，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切实维护群众
的环境权益，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二）办结时限
2024年1月16日
（三）整改措施
一是立即取缔。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取缔

“散乱污”企业。同时，明确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坚
决防治反弹。二是举一反三。按照属地管理和网
格化管理机制，定期开展“散乱污”排查，发现一起
取缔一起，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切实维护
群众的环境权益，杜绝此类问题发生。三是严格
追责。对民权县北关镇党委、政府负责人予以追
责，追责在2024年1月16日前完成。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

阶段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关于“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相府营村养牛场内

有一化工厂和蒜片厂，没有手续长期经营”问题
该问题已阶段性办结。2023年12月6日，接

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举报后，北
关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对上料机、磕半机、晾片
机、清洗机进行了拆除，并将沉淀池中洗蒜废水运
到该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同时，制定整
改方案，明确2023年12月30日完成取缔拆除工
作。目前，拆除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二）处理情况
拟对民权县北关镇政府“散乱污”取缔不力

问题追责，2024年1月16日前履行完追责程序。
下步整改方案
民权县北关镇人民政府于2023年12月8日

制定了该蒜片厂的拆除整改方案。明确2023年
12月30日前，严格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完成该

“散乱污”企业的取缔拆除工作。
责任单位：民权县北关镇人民政府
责 任 人：徐晓依
六 、商 丘 市 示 范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50023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D3HA202312050023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示范区商鼎路与汇聚八路交叉口东南角亨源通工
地，大面积黄土裸露，扬尘大，在管控期间内施工。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按

行业类型属于建筑；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
域分布属于城郊结合部；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
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产业集群；按照分类办
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项目的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亨源通工地”实际为“恒源通

工地”，位于豫商经济技术开发区商鼎路以东、汇
聚四路以南、商都大道以西、胜利路以北区域。
该项目于 2023年 11月 15日开工，施工单位为：
河南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区分公司。
规划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包含厂房52万平方

米，公共辅房及办公楼等5万平方米。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问题属

实，1个问题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大面积黄土裸露，扬尘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经现场核查位于该项目

内东北方向大概1500平方、西侧大概500平方，
共计面积大概2000平方左右黄土裸露均没有覆
盖。经现场核查因大面积黄土裸露没有覆盖易
引起工地扬尘。

（二）关于“在管控期间内施工”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23年11月30日18

时起商丘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II级响
应），2023年12月6日10时起商丘市解除重污染
天气橙色预警（II级响应）。示范区住建局联合
验收科监督员及平安街道办事处湾柳树村网格
员在2023年12月1号12点53分、2023年12月2
号 9点 58分、2023年 12月 3号 8点 8分、2023年
12月 4号 9点 7分、2023年 12月 5号 14点 2分、
2023年12月6号13点22分巡查该工地时未发现
有施工作业。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工作要求，确保裸

漏黄土覆盖、抑尘到位，杜绝问题反弹。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9日。
(三）整改措施
针对“大面积黄土裸露，扬尘大”问题，立即

采购防尘网进行全区域覆盖，同时采购抑尘雾
炮，安装喷淋设施；对施工道路进行硬化，洒水降
尘；安装扬尘监控设备。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9日办结，

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关于“亨源通工地，大面积黄土裸露，扬尘

大”问题，该问题已办结。该工程项目已经采购
防尘网对裸露黄土，进行全区域覆盖。同时抑尘
雾炮已采购到位，外墙围挡喷淋已安装到位；施
工道路已硬化并不间断洒水降尘；已安装扬尘监
控设备。

（二）处理情况
2023年12月6日，示范区住建局对恒源通工

地下达了《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关于扬尘污染防治整改通知书》，要求该
公司按照《商丘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商人
常〔2020〕1号）针对问题于2023年12月9日前整
改完毕。

2023年12月6日，平安街道办事处环境污染
治理办公室对恒源通工地下达了《整改通知》，要
求该公司按照《商丘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方案》针对问题于2023年12月8日前整改。

七 、商 丘 市 虞 城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050010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D3HA202312050010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未按要求对虞城县生态环境局进行垂改，一直
以审核资料为由，不给执法人员按照市级标准发
放工资，没有给执法人员夜班补助，执法装备配备
不齐。举报人想知道多久可以垂改到位。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虞城县，按行业类型属

于其他；按污染类型属于其他；按区域分布属于
城市；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
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涉及利益
纠纷问题。

（二）涉事单位的基本情况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原虞城县环境

保护局），成立于1996年6月，是政府主管环境保
护的职能部门，行政编制9名，事业编制51名。现
有在职职工259人，退休后局发放工资14人。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4个问题

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属实。
（一）关于“商丘市未按要求对虞城县生态

环境局进行垂改，一直以审核资料为由，不给执
法人员按照市级标准发放工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
分局按照垂改要求，已将人员档案补充完整报送
至商丘市生态环境局。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正在组织人员对行政、事业人员档
案进行审核。档案审核结束后按相关政策标准
进行套改，目前人员工资按县级人社部门套改工
资标准发放。

（二）关于“没有给执法人员夜班补助”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重污染天气管控期间，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
区内管控企业开展夜查行动，每晚夜查2-3个小
时，其间未对夜查人员发放补助。

（三）关于“执法装备配备不齐”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目前，该局按照《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标准化建设指导标准

（2020年版）》（环办执法〔2020〕35号）文件精神，
已配备执法执勤专用车6辆、现场执法记录仪5
套、无人机（载荷大于4kg）1架、微风风速计1部、
台式计算机4台、打印机4台，距离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标准化建设指导标准还有差
距。

（四）关于“多久可以垂改到位”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

分局积极配合商丘市委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人
员垂改上划工作，加快垂改各项任务进度。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制订整改方案，确定阶段目标，落实相关政

策，加快推进具体工作，逐步彻底解决问题，以看
得见的阶段性的成效取信于民，得到群众理解和
认可。

（二）办结时限
2024年12月31日。
（三）整改措施
1.商丘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协调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加快人员档案审核进
度，重新确定档案工资后按相关政策工资标准进
行套改。

2.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参照市生态
环境局财务管理制度，经局党组研究，制定新的
财务管理制度。

3.按照环办执法〔2020〕35号文件精神，商丘
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装备建设投入，确保执法装备能够满足执
法工作需要。

4.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积极配合商
丘市委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人员垂改上划工
作，加快垂改各项任务进度。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阶

段性办结，并制定了下步整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1.关于“商丘市未按要求对虞城县生态环境

局进行垂改，一直以审核资料为由，不给执法人
员按照市级标准发放工资”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因涉及垂改人员较多，
市生态环境局正积极协调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人员档案进行审核，根据档案
审核情况重新确定档案工资，按相关政策工资标
准进行套改。档案审核完成后，自2023年10月份
补发市人社部门确定后的档案工资差额部分。

2.关于“没有给执法人员夜班补助”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2023年12月1日，商丘市生

态环境局虞城分局党组研究制定新的财务管理
制度，对 2023年 12月 1日之后符合享受值班或
加班待遇人员发放补助。

3.关于“执法装备配备不齐”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为解决执法装备不足问题，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按照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队伍规范建设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情
况，2023年11月30日订购粉尘快速测定仪2台，
手持式光离子化检测仪配弯折探针3台，多参数
气体检测仪3台。

4.关于“多久可以垂改到位”问题
该问题阶段性办结。因涉及垂改人员较多，

商丘市委市政府正组织商丘市委组织部、商丘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人员档案审核等工
作，加快垂改各项任务进度。

下步整改方案
（一）整改目标
积极协调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对人员档案审核加快进度，重新确定档案工
资，按相关政策工资标准进行套改发放；制定新的
财务管理制度，符合享受值班或加班待遇人员发
放补助；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装备建设
投入，确保执法装备能够满足执法工作需要；积极
配合商丘市委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人员垂改上
划工作，加快垂改各项任务进度。

（二）整改措施
1.商丘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协调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人员档案进行审核，
根据档案审核情况重新确定档案工资，按相关政
策标准进行套改发放。

2.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参照市生态
环境局财务管理制度，经局党组研究，制定新的
财务管理制度。

3.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进一步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装备建设投入，确保执法装备
能够满足执法工作需要，保障生态环境执法能力
建设大幅提升。

4.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积极配合商
丘市委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人员垂改上划工
作，加快垂改各项任务进度。

（三）整改时限
2024年12月31日。
（四）责任单位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分局
责任领导：刘新学 责任人：张奎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十四批）

一 、商 丘 市 梁 园 区 ，受 理 编 号 ：
X3HA202312060002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 X3HA202312060002 举报内容为：商

丘市中心医院长期大量排放污水，污水里含有
大量病菌，臭气熏天。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梁园区，按行业类型

属于医院；按污染类型属于水；按区域分布属于
城市；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
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
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医院的基本情况
商丘市中心医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

株洲东路 39号，法定代表人：聂某，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411400418385665B，商丘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
41838566-541140011A1001，有效期限自2022年
5月19日至2037年5月19日。商丘市中心医院
（商丘医专二附院）成立于1975年5月，建设有门
诊楼和住院部，占地面积 22亩，建筑面积 5.8万
平方米，住院部设置床位 520张，现有职工人数
596人，是综合医疗公立医院。市生态环境局梁
园分局2020年6月审批通过《商丘市中心医院新
建门诊楼及旧楼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商

梁环审〔2020〕36 号）；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12411400418385665B001V（2022 年 9 月 13 日起
至 2027年 9月 12日止）。该医院产生的污水经
集中收集进入污水处理站，该医院污水处理站采
用工艺是活性污泥法与膜法相结合处理方法，设
计污水处理量800立方米/天，每天实际处理医疗
废水120-150立方米，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进水
→格栅→集水井→调解池→一级接触池→二级
接触池→三级接触池→沉淀池→MBR膜池→清
水消毒池→出水，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处理采
用紫外线加UV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 1个不

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关于“商丘市中心医院长期大量排放污水，

污水里含有大量病菌，臭气熏天”问题。经查，
该问题不属实。商丘市中心医院产生的污水集
中收集后，经该医院污水处理站生化处理后到
消毒池，加药处理消毒后排放到城市污水管网，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经紫外线消毒加除臭设
备处理后，经 15米排气筒排放，现场查看未发
现院内污水臭味现象。2023年11月1日商丘市
中心医院委托河南中天云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对废水、废气和噪声进行监测，检测结果均达标
（后附治污设施照片及检测报告）。2023年 12
月 8日商丘市中心医院委托河南中天云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群众举报废水、废气进行取样
监测，因有些污染因子需要 7天培养期才能出
检测结果，故 2023年 12月 15日才能确定废水、
废气检测结论（后附河南中天云测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检测说明报告）。

办结目标、时限
（一）办结目标
加强对该医院巡查力度，建立长效监管机

制，确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后期将依据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加强监管。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15日。

（下转8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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